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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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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呈现出以《吏部处分则例》为主、以《大清律例》为辅的“双轨制”法

律体系。从对官员管控和优礼的政策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错案责任制度的发展脉络，呈现

出从单一适用律文到以律为主、以单行条文为修正的律例并用状态，再到清代“双轨制”模式的发展过

程。结合对当时官僚政治态势的观察，可发现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是管控与优礼政策相互作用发

展到新阶段的产物。

关键词　错案责任　双轨制　管控　优礼

为了加强对司法官员的管理，保证案件得到正确的审理，以实现“无枉无纵”之目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较

早就形成了以错案责任制度为代表的官员司法责任规范，许多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１〕而

·１７·



〔１〕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已有研究大多侧重对于律文规范的梳理，以期从古代错案追责制度中获得一些借鉴与反思。这其中既

包括对唐、宋、清等朝代中具体错案责任规定的描述，也有纵观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予以分析或比较的内容。参见季

怀银：《宋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载《中州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１１１—１１６页；明廷强、张玉珍：《试析唐律的“官

司出入人罪”》，载《齐鲁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８１—８４页；李凤鸣：《清代州县官吏的司法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李燕：《清代审判纠错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８年博士学位论文；田也异：《宋代法官错案追究制

的再审视———兼评我国现行错案追究制》，载《研究生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５４—６４页；王广彬：《中国古代司法

官责任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１１４—１２１页；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责

任制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张勇：《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中国政法大学

２００２年博士学位论文；李麟：《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探析》，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

１００—１０５页；周永坤：《“出入人罪”的司法导向意义———基于汉、唐、宋、明四代的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

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１０页；范依畴：《冤狱追责虚化势必纵容错案复发———今日呼格案与昔日杨乃

武案比较与反省》，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９期，第３—１５页。



随着历史的发展，错案责任制度呈现出了不同的规范模式，至清代则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形态。

那么，究竟这种追责制度有何特点，其因何在清代得以形成，背后又是基于怎样的因素而引发了错

案责任制度表现形式的变化？

阎步克先生有关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研究，能够为以上问题的解答提供启示。在研究官阶制

度时，阎先生借用现代行政理论中“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的概念，从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

“品位分等”和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这一“品位—职位”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官阶

制度的历史变迁，并进而指出其反映了不同朝代官僚“服务取向”与“自利取向”的变化，亦即皇权

专制强度与官僚自主程度之间所形成的官僚政治态势。〔２〕

上述有关官僚政治态势的研究无疑为笔者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进行考察，同时结合官僚政治态势的变迁，试图对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的形成原因予以阐释。

一、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的特点

清代错案责任的“双轨制”，是指当官员因案件审理错误而需承担责任时，以《吏部处分则例》

为主要处分依据，以《大清律例》中相关刑事制裁措施作为补充与辅助方式的追责模式。既有研究

对此有所提及，如瞿同祖先生在分析清律的继承和变化时曾指出：“‘官司出入人罪’条规定官吏故

出入人罪者，即以所出入之罪反坐之，处以杖、徒、流或死刑，失出失入者，减等拟罪。但实际上，寻

常失出失入皆按《吏部处分则例》议处（罚俸、降级、革职），向不引用刑律。只有情罪严重的案件，

经皇帝降旨交刑部议处时，才引用刑律。”〔３〕由此可知，清代错案追责制度已渐成规模，不仅包括

《大清律例》中的规定，更在《吏部处分则例》中有详细的描述。

的确，除了《大清律例》中“官司出入人罪”“断罪引律令”“断罪不当”等条文的规定外，〔４〕《吏

部处分则例》对官员错拟案件的情形做出了规定。其既包括了改造口供、草率定拟导致故意出入

人罪的条文，还有失出失入、失错遗漏、秋审错误等处分办法，更详细规定了免责的情形，从而界定

了错案追责适用的范围。〔５〕这表明，清代呈现出同时适用《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追究官

员错案责任的特征。而根据笔者对相关案例的分析与考察，其实际运行模式为：当官员因错案而

被追究责任时，首先依照《吏部处分则例》的规定予以处理，若无免责条文，则施以罚俸、降级留任、

降级调用或者革职等“行政处罚”。若则例条文将处罚方式指向《大清律例》，或者由于案情重大、

出入悬殊等原因对官员予以革职仍不能蔽辜，需要加重处罚的，则在革职之后，在皇帝的许可下，

适用清律处以刑罚。（参见表１）笔者将清代这种追责模式称为错案责任的“双轨制”。

表１　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６〕

→错案追责 《吏部处分则例》烅
烄

烆

免责或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 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帿革职

《大清律例
↓


↑


》

适用律文规定

·２７·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２〕

〔３〕

〔４〕

〔５〕

〔６〕

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０—７４页。

瞿同祖：《清律的继承与变化》，载氏著《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３１页。

参见《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７９—５８８、５９５—５９６、６０１—６０２页。

参见《清会典事例·吏部·处分例》（光绪朝）卷一百二十三《官员断狱不当》。

表１中虚线部分意指官员因错案追责被革职后，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受到刑事

处罚，而非必然适用《大清律例》。



从笔者对其的描述便可看出，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具有鲜明的特点。与当代刑事责任与行政

处分的适用情形不同，清代“双轨制”在《大清律例》有明确刑事制裁规定的情形下仍优先适用《吏部处

分则例》中相应的“行政处分”，而非并行适用，只有在则例指明或需要加重处罚的少数情形下才依照

律文规定予以制裁。这也意味着，与之前各个朝代相比，清代形成了有关官员错案责任的单独的、完

善的行政规范体系，其极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律文的地位，使以“国宪”自居的《大清律例》沦为配角。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清代“双轨制”的特点，笔者试举几例。

首先，最能体现这一角色定位的内容是有关部驳案件的条文。该条文是一项排他条款，主要

规定的是，督抚具题至刑部的案件若被驳回，只需遵照刑部的要求改正，督抚和承审官员就可以免

于处罚，除非督抚固执不改，刑部连驳三次。其在雍正三年修律时被予以加入，乾隆五年再次修律

时内容也没有变化。而根据薛允升《读例存疑》的记载，早在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吏部就已经议

准定例。〔７〕也就是说，在清初的修律过程中，尽管存在相应的“行政处分”规定，清廷还是希望将

其纳入《大清律例》之中，从而在形式上保证依照权威的统一法典来运行。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吏科掌印给事中富尔敏的条奏，皇帝下旨扩大了错案责任的惩罚范围，规

定即使部驳案件予以改正，承审案件的州县官员以及核转的知府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吏部处

分则例》及时做出了相应的修改，根据错误的严重程度，分别予以降调、罚俸等处分。〔８〕而与此同

时，在乾隆四十三年律例馆修律时，也依照旨意将该条文进行了修改。〔９〕

至此，似乎可以看出，在错案责任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之初，尽管《吏部处分则例》不断完善，

并逐渐构成规范主体，但《大清律例》仍试图与则例保持同步的发展。

然而，嘉庆年间，《吏部处分则例》对该条文又进行了重大修改，但《大清律例》却未做出反应。

到了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御史金应麟奏请删除该条例，其指出《吏部处分则例》与例文规定有所不

同，应予以统一。〔１０〕而刑部将该条例予以删除，并解释道：

此条例文系乾隆四十二年改辑，与吏部《处分则例》原属相符。嗣因吏部例文叠次修

改，而臣部未经查照更正，以致彼此参差……向来议处官员，俱系照吏部《处分则例》办

理，并不引用刑例。今例内议处、免议之处，既与吏部《处分则例》不符，是此条例文，系属

赘设，无关引用，应请删除，以省繁冗。〔１１〕

根据上述内容，笔者得以印证“双轨制”所表现的特点。其一，清代对于官员的错案责任，首先

是按照《吏部处分则例》来追究的，而不是依照《大清律例》。其二，从其叠次修改，从而造成与律例

参差可知，以《吏部处分则例》为核心的错案责任规范不断发展变化，《大清律例》逐渐放弃了对相

关条文的同步规定，将错案责任交由《吏部处分则例》来处理，而其只有在则例指向律文或需要加

重处罚时才发挥作用，这无疑决定了《大清律例》在错案责任规范体系中的配角地位。

其次，类似的例子还可见于“断罪引律令”律后的条例，其最初与《吏部处分则例》的规定相一

致，后来“因吏部例文叠次修改，而臣部未经查照更正，以致彼此参差”，而该例文“专为议处官员而

设，议处官员如何处分及应否免参，向照《吏部处分则例》办理，并不引用刑例。仅例内免其参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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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参见（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四十九《断狱下》·“官司出入人罪”。

参见乾隆《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二《审断上》“部驳改正”，第４７６页。

参见（清）吴坤修等编撰：《大清律例根原》（四），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０３页。

同上注，第１８０５页。

同上注，第１８０５页。



处，既与《吏部处分则例》不符，是此条系属赘设，无关引用，应请删除，以省繁冗”。〔１２〕由此可见，

其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被删除的。

此外，《大清律例》中的一些条例虽然成为具文，但并未删除，故而导致其与《吏部处分则例》的

规定有所出入。例如，薛允升在分析“官司出入人罪”律后条例中，有关承审官员改造口供或草率

定罪导致错案的规定时指出：

《处分则例》云：承问官增减原供致罪有出入者，革职。与此例上一层相符。至草率

定案，《处分则例》较此例加详，既分别枉坐罪名之轻重，又分别是否刑逼妄供，并非概拟

革职，与此例下一层不符…… 〔１３〕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处理官员的错案责任方面，《大清律例》的相关内容逐渐不能与《吏部处

分则例》相对应，从而使其沦为配角，而以则例规范为核心的错案责任规范体系成为主要追责标

准，进而形成了“双轨制”的特征。

显然，这种几乎要舍弃律典而自成体系的追责模式与在律典内部通过“以例代律”的形式对律

文予以修正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制定零星、暂行的单行条款有所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错案责任模式在清代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毋庸置疑，错案责任制度设置最直接的目的是加强对官员的管控，使其切实履行相应司法职

能，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错案责任制度的表现形式是在当时对官员管控需求的影响下形成的。

那么，又是何种因素决定了这种管控需求的强弱的呢？笔者认为，这种管控需求反映出的是当时

官僚政治的实际态势，亦即政权的专制统治强度与官僚特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对官员的管控

状态，进而对错案责任制度的形塑产生了影响。

为了进一步说明官僚政治态势与错案责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将对错案责任制度的历史

发展脉络予以梳理，以期通过对其变化情形之分析，结合当时官僚政治态势，展现两者间的内在关

联，进而说明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产生的政治原因。

二、秦汉至唐宋时期错案责任制度之管窥

根据现有文献的记载，早在秦汉时期，有关官员错案责任的规范就已经以律文的形式出现，为后世

相关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至唐代，以“官司出入人罪”条为代表的错案责任法规渐臻完善，并与律文中

的官员优礼措施并行适用，使其追责力度大大减轻，但其追责模式仍是以律文中不同条款的结合适用来

实现错案追责的目的。宋代总体上延续了唐代的既有规范及对官员的优礼态度，但对其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修正，从而出现超越律文规范的单行条文，但仍基本保证了律文在错案追责中的主体作用。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里明确地解释了“不直”与“纵囚”两种故意加重或减轻甚至

免除刑罚的罪名。〔１４〕同时，《法律答问》中还提及了与“不直”相对的“失刑罪”，即因过失而导致拟

罪错误，从而需要追究官员责任的罪名。〔１５〕因此，秦律中就已开始追究官员的错案责任，并明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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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参见前注〔９〕，吴坤修等书，第１８８４页。

见前注〔７〕，薛允升书。

其内容为：“何谓不直？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 ! 其
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

１１５页。

参见前注〔１４〕，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书，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区分故意与过失。〔１６〕

张家山汉墓竹简中《二年律令》的《具律》部分展现了汉代有关错案追责的基本规定。其记载

了相关错案责任的处罚标准，亦即对于故纵、不直以及勘察、审理、判决不彻底等故意出入人罪的

官员，若涉及死刑案件，处以斩左趾为城旦的刑罚，其余情形则一般根据所出入的罪刑施以相应刑

罚。而对于过失导致的错拟，则按照各自的赎刑轻重，分别予以罚金四两、二两和一两的处罚。〔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具律》中该条原则性的规定意在明确官员职务犯罪应承担的责任，如无例外，则

应严格依照其执行。因此，对于官员的处罚，特别是因故意出入人罪而被追责的官员，应该是直接依

律适用相应刑事处罚的，而其所任官职大小一般并不能直接影响追责的力度。当然，《汉书》中也记载

了商利侯王山寿在担任代郡太守时，因故劾十人罪不直而被免去侯爵的事例。〔１８〕但这种未追究刑事

责任的做法，一方面可能受到汉武帝以来“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１９〕的影响，导致对于故不直的行

为予以减轻处罚；另一方面，这可能仅仅是对王侯的特殊优待，而对于广大官吏而言，其因故意出入人

罪而被定罪后，仍会同其触犯其他法律条文一样，依照律文规定施以相应刑罚。有时，官员甚至会因

出入人罪而被加重处以死刑，《汉书》中“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的记载便可见一斑。〔２０〕故而，汉

代对于官吏的错案追责制度总体上呈现出依律处置、轻重相权、不讳刑罚的特征。

由此可见，汉代时有关错案追责的模式就已经初具规模，其相关规定成为后世立法的依据与参

考，即如沈家本所说：“《唐律》有官司出入人罪条，即《汉律》之出罪、入罪，此又唐法之本于汉者。”〔２１〕

的确，《唐律疏议》中“官司出入人罪”条的规定继承了前代规范的核心特点，并对前代规范予

以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其保持了以官员所作判决有所出入作为追责启动标准的基本模式，即

只要官员所拟罪名与应拟罪名不符，就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只有在确定对官员的量刑幅度时才需

考量各种因素。如在主观方面，若故意出入人罪，则依照刑罚相差的程度予以处罚，对于把无辜者

判作有罪或将有罪者无罪开释导致全出全入的官员，则以全罪论处，即便死罪也予以“反坐”。而

对于过失出入人罪的官员，可在故出故入所受刑罚的基础上减等处罚，且出罪比入罪所受处罚更

轻。同时，如果错拟案件可以挽回的，即刑罚并未执行或将释放的罪犯重新抓获，则对官员可以减

一等处罚。〔２２〕这一追责模式以及量刑标准自唐律规定之后正式予以定型，后世的律文虽略有修

正，但基本上以唐律的规范为模板，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仅就该律文内容而言，其似乎将官员的错案责任全部纳入了刑事制裁的范围之中。但实际

上，相较汉代的规定，唐代官员的错案责任基于优礼政策而得以大幅度减轻。具体而言，当官员面

临刑事制裁时，首先可以根据“名例律”中“八议”“请”“减”的规定予以减等，〔２３〕因此，对七品以上

的官员而言，只要其所犯非死罪或特殊类型的罪刑，均可以得到减一等的优待。当然，这种减等不

·５７·

白　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中国古代的“过失”与“故意”相对，非出于本意的均称为“过失”。参见朱孝清：《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

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２７页。

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２页。

参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参见《汉书·刑法志》。

参见《汉书·昭帝纪》。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９５页。

参见《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６２—５６６页。

同上注，第３２—３４页。



可重复适用，仅可依据其自身能享有的最高优礼级别予以减等。〔２４〕其次，官员犯有徒、流之罪，可

以以官抵刑，即所谓“官当”。〔２５〕再次，若官员在减等、官当之后仍需受到刑罚，还可以用赎铜的方

式予以抵消。〔２６〕

由此可见，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优礼措施，当官员因拟罪出入而被依律追责时，其受到相应刑罚的

可能性并不大，虽然律文规范仍与汉代条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一致，但实际上官员的错案责任却因

优礼条款的适用而明显地减轻了。换言之，即便官员最终受到的处置结果会因一系列优礼条款的适

用而较“官司出入人罪”条的规定减轻，但其仍需首先根据“官司出入人罪”条的规定确定相应刑罚，再

适用优礼条款予以相应减免。这实际上是基于既有律文的规定在法典范围内来实现对于官员错案责

任追究力度的调整，故其追责模式还是严格遵守统一的律典规范来实现对官员的管控。

《宋刑统》中对于出入人罪的规定与唐律保持了一致，但从宋代皇帝所发布的一系列诏令以及

相关单行条文的出现等情形中可以看出，宋代的错案追责制度一方面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了对官员

的优礼，使官员承受较轻的错案责任压力，另一方面又基于对人命的慎重而加大了对失入死罪错

案的管控，通过制定有关单行条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法律的规定。

具体而言，太宗雍熙三年（９８６），基于对人命的慎重，根据刑部的上奏，皇帝决定通过排除适用

减、赎等优礼措施来加重官员失入死罪时的错案责任。〔２７〕但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编敕之时，该规

定被删去。直到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又有大臣指出对于失入死刑的案件应予重视，而目前对官

员的处罚规定过轻，但仍遵照雍熙三年的规定“又未酌中”，因此制定了专门的单行条文，亦即在失

入死罪的情形下，不再依据律文原有的规定予以处置，而是依照单行条文，解除其现任官职，再贬

官任用。〔２８〕到了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皇帝下诏，对失入死罪官员的责任做出了更为系统性的

规定，不仅根据失入死罪的人数来区别对官员的处罚程度，还考量首从，对各级官员都追究错案责

任。〔２９〕由此可知，为了加重官员的错案责任，此时对于失入案件的追责规范已彻底脱离既有律文

的规定，转而适用相应的单行条文予以处分。

但与之相对，对于失出及失入徒流等罪的案件，北宋时期对官员错案责任的追责力度相较唐

代却又有减轻。例如哲宗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大臣在上奏中指出：“伏见法寺断大辟，失入一人有罚，

失出百人无罪。断徒流罪，失入五人则责及之，失出虽百人不书过。”〔３０〕由此可知，当时对于失入

徒流罪名的官员，失入五人才需追责，而对失出死罪、徒流的情形并不追究官员的错案责任。这无

疑表明北宋不仅大幅度减轻了官员失入徒流案件的错案责任，甚至免除了其失出的责任，其对官

员的优礼程度可见一斑。尽管此后曾一定程度恢复了追究失出官员责任的内容，〔３１〕但并未施行

太久。到了徽宗元符三年（１１００），有大臣以“失出者，臣下之小过；好生者，圣人之大德”为由建言

取消对失出官员的处罚，并得到皇帝的同意。〔３２〕自此，其重新回归到以单行规范处置失入官员而

·６７·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参见前注〔２２〕，《唐律疏议》，第３９页。

参见前注〔２２〕，《唐律疏议》，第４４—４７页。

参见前注〔２２〕，《唐律疏议》，第３４—３８页。

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九，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６５６页。

其内容为：“失入死罪至追官者，断官冲替，候放选日，注僻远小处官，系书幕职、州县官注小处官，京朝官

任知州、通判知令录，幕职授远处监当，其官高及武臣、内职奏裁。”参见前注〔２７〕，《宋会要辑稿》，第６６５６页。

参见前注〔２７〕，《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七五、七六，第６６５９页。

见前注〔２７〕，《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七八，第６６６０页。

同上注。

同上注。



不追究失出官员错案责任的模式之中。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也曾指出这一现象：“唐律失出

减五等，而此言不坐，是其时不用律文也。舍律文而别定此法，殊不可解。”〔３３〕

南宋时期同样注重对失入死罪官员的处分，但对其他失出的规定有所不同。一方面，《庆元条

法事类》中记载的“断狱敕”表明，南宋时仍设置单行规范对失入死罪的各级官员予以“行政处

分”。〔３４〕其内容更加细化，并区分了官员与吏人的责任，但对官员的处罚力度较之北宋神宗年间

的规定有所减弱。〔３５〕

另一方面，南宋时失出人罪的官员需依照“因罪人以致罪法”来被追责，即“诸官司失出人罪

者，依因罪人以致罪法”。〔３６〕而根据《宋刑统·名例》中做出的解释，〔３７〕“因罪人以致罪法”应该指

的是基于对既有罪犯予以帮助或有所牵连而导致自身涉嫌犯罪，而对于失出人罪的官员，所适用

的“法”则应是“官司出入人罪”中的相关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南宋时恢复了对失出官员的处罚，

尽管优先适用单行条文，但其最后仍将处罚标准指引向了《宋刑统》。当然，即使按照《宋刑统》予

以处置，其也是沿用律文中减、赎、当等对官员的优礼规定，从而减轻官员的责任，只是不再像北宋

时期那样完全免除官员的错案责任了，故而其实际上是对官员失出责任的某种回归。

纵观整个宋代的错案责任制度，其追责模式已与唐代那种完全由律典规定的情形不同。为了

满足其加重或减轻官员错案责任的目的，其往往优先适用单行条文而舍弃相关律文规定。当然，

宋代律文的地位并未彻底动摇，即便是北宋时期减轻失入官员的责任，失入徒流罪五人才予以处

置，其还是需要依据律文中出入人罪以及相关优礼的规范予以适用；又如对失入死罪官员予以加

重处罚的单行条文，也是基于取消减、赎、当等优礼条款而缺乏轻重恰当的处罚标准才产生的；至

于故出故入的情形，自然更是需要依照律文规范对官员予以追责。因此，宋代单行条文的出现是

基于对官员错案责任处置力度予以适度调整的需求，尽管其基于管控官员力度调整的需求而突破

了律文的规范，并居于优先适用的地位，但仅适用于较小范围内，且许多内容最终还是回归到依照

律文处置，故其总体上保证了律文发挥主要的作用，单行条文仅仅是对律文规范的个别内容做出

的积极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错案追责模式开始呈现出律例并行的状态。

三、明清时期错案责任制度的变化发展

明清时期，有关“官司出入人罪”条文的内容有所变化，总体上加强了错案追责力度，清代更是形

成了以《吏部处分则例》“行政处分”为主、辅之以《大清律例》刑事制裁的错案追责“双轨制”模式。

沈家本在比较了唐律与明律之后，认为从这条对官员错案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明律

的处罚力度轻于唐律。其依据如下：

笞杖入徒流，徒流入死罪，其故入者，唐以全罪论，明以剩罪论。此轻重之显异

者……惟唐法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明亦从之，而又分吏典、首领、佐贰、长官为四等。

·７７·

白　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见前注〔２１〕，沈家本书，第１００５页。

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第七十三，刑狱门三“出入罪·断狱敕”。

有关北宋与南宋官员失入死罪的比较，详见贾文龙：《卑职与高峰：宋朝州级属官司法职能研究》，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８页。

见前注〔３４〕。

“因罪人以致罪，谓藏匿罪人，或过致资给及保、证不实之类。”参见《宋刑统·名例》卷五《犯罪已发未发

自首》。



于是长官失入，得统减六等，失出，得统减八等。假如失增杖百至死，唐法徒二年半，明法

吏典杖八十，首领六十，佐贰笞四十，长官笞二十；其未决者，吏典杖六十，首领笞四十，佐

贰二十，长官减尽无科。又如失增徒一年或一年半或二年至死，唐法并徒二年半，明法徒

一年者，佐贰已减尽无科，一年半者，首领已减尽无科，徒二年者，吏典笞二十，首领以上

无科；未决，则吏典亦无。其失增徒二年半至死，则吏典已上并无科。此唐重明轻，其相

悬殊也如此。〔３８〕

上述内容展现了沈家本所提出的主要论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五刑中笞杖与

徒流、徒流与死刑之间的出入情形，唐代是以全罪来论处，而明代开始予以折算，减去原应受到的

刑罚之后，再确定其刑罚。其二，明代将官吏分为四等，无形中对失出失入的长官又进行了减等处

置。举例而言，官员将应拟杖一百的案件失入错拟死刑，依唐律的规定只需在死刑的基础上减三

等予以处置，即徒二年半；但按照明代的规定，减三等后，将杖一百徒二年半的刑罚按照每徒一等

折责二十板的规定予以折责，则共应杖一百八十板，再减去原应拟罪的杖一百，故而负责案件的吏

典需杖八十，长官则按照四等的规定再次减等，最终只需受到杖二十的刑罚。

这种分析无疑是准确的，但笔者认为，这种仅关注“出入人罪”条文的比较并不能充分展现明

清错案责任的实际状况。如果将相关优礼条文的变化这一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则可以发现，明清

的错案责任相较唐宋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轻重变化。

明代以降，有关官员优礼制度的适用越来越受到限制，甚至成为具文或被废除。如“官当”的规范

已不见诸《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犯徒流之罪的官员也就不再能够以官抵刑。尽管存在“文武官犯公

罪”“文武官犯私罪”条，规定了官员因公、私行为而犯罪时应受到的“行政处分”，但因私罪而应杖一百

者就需革职不叙，故并不适用于徒流案件。且明律中的规定原本并非是为了抵消刑罚，而是在官员根

据相应刑罚予以赎罪后，对官员任职的重新处理。〔３９〕《读律琐言》中有如下说明：

各衙门文官犯私罪，以其效有勤劳，其罪若小，犹得功过参论，故笞四十以下，赎罪完

日，附过还职，照旧管事。笞五十者，赎罪完日，解去现任，送吏部依原官流品改调别处叙

用。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各赎罪完日，解去现任，送吏

部查照降等，原系流品者于杂职用；原系杂职者于边远地方杂职用……犯至杖一百者，不

论流官、杂职，俱罢职不叙，其过既大，其人不可用矣…… 〔４０〕

其清楚地说明了该条律文的适用是在官员“赎罪完日”之后，即在收赎之后对官员职位予以变

动。因此，其是在官员收赎的基础上附加“行政处分”从而加重追责力度的方式，自然无法与唐宋

时期的“官当”制度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八议”也蜕变为抽象的原则，较少被援引适用，即使适用

也只包括“亲”“贵”两类人。〔４１〕这种减少官员优礼待遇的行为无疑表明，官员被追究错案责任时

将失去相应的保障，从而必然增加了处罚的力度。

不过，明代仍保留了赎刑制度，并以条例的形式予以广泛、灵活地适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了因官员优礼待遇减少所带来的严苛态势，甚至改变了明律中对官员的处罚规定。洪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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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赎罪事例”规定了官吏犯罪后相应的赎罪处置办法：“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

迁徙者以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杂犯死罪者自备车牛运米输边，本身就彼为军。民有犯徒、流、

迁徙者，发充递运水夫。”〔４２〕从这条事例可以看出，其加大了对官员的优礼程度，笞、杖之罪仅予记

过，徒、流、迁徙之罪则通过罚俸的方式来赎罪，甚至当杂犯死罪之时，也只是运米输边、充为军卒，

这显然与明律中的规定有异。而从该事例制定的出发点来看，则恰恰是为了突破“文武官犯私罪”

条文的限制，给予官员更多的优待。《续文献通考》中如是说：

旧律：公罪应笞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记过；杖以上记所犯

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两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

私罪，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

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至是，命部院议，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

迁徒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与例至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

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４３〕

这种对于官员的赎刑方式在明代得以延续，但随着赎刑适用范围及适用对象的不断扩大，这

种原本主要针对官员的赎刑制度被普遍化了，其优礼特征也就大大削弱。如弘治十三年的《问刑

条例》、嘉庆二十九年的《重修问刑条例》以及万历十三年的《问刑条例》中均有如下规定：“凡军民

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

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炭、运砖、纳料、纳米等项赎罪。”〔４４〕

基于明代优礼制度的变化，特别是赎刑制度的广泛适用，有关错案责任的规范也随之调整。

《法家裒集》中对于出入人罪的规定有如下说明：

失出入罪与出入人罪赎钞相同？

答曰：失出入人罪，系失于详察真情不出，故相应依律收赎。故出入人罪，系明知有

罪而出，无罪而入，不在赎钞之限，在外则纳米，在京运炭赎罪。

故出入死罪，放而不获，反坐以死罪收赎，纳米、运炭；故入人死罪，已决者，反坐以绞

罪，不准收赎；若二者囚未决及放而还获，各减一等，俱准纳米赎罪……增轻作重、减重作

轻者，如诬轻为重一般，将所增减之罪折出杖数，除本犯应得若干外，余杖若干坐原问官

吏收赎钞贯。若已决配者，除本犯应得杖若干、徒若干外，余杖若干、徒若干坐原问官吏

运炭、纳米；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剩杖虽多，止杖一百，余听收赎。〔４５〕

上述规定清楚地表明了明代官员涉及出入人罪时相应的处置方式。其一，对于失出失入的官

员，一般按照律文的规定予以收赎。其二，对于故出故入死罪的错案，区分三种情形对承审官员予

以处置：若故入死罪犯人已经被处决，则官员判处绞刑，且不准收赎；若故出死罪犯人而不能重新

拿获，则通过地方官员纳米、在京官员运炭的形式予以赎罪；若故入死罪犯人未被处决或者故出死

罪犯人重新拿获，则官员得以减一等，通过纳米来赎罪。其三，对于故出故入非死罪的情形，若已

经执行相应刑罚，则官员不可收赎，同样需要通过运炭、纳米的赎罪方式来抵消其所出入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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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刑罚未执行或重新拿获犯人，则官员至多仅判以杖一百，若其出入程度超过杖一百，则超出部分

折杖收赎。当然，随着赎刑制度的广泛应用，即便其因故出故入而被判以杖一百，仍可以纳米、运

炭等方式赎罪。

明代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错案官员的追责力度：其一，“官当”制度被废除、“八议”实际适用

范围缩小都表明唐宋以来的优礼措施受到重大的限制；其二，对于出入人罪的官员不再存在免责

的单独规定，而需依照律文规定区分故、失来承担责任，就算其可以适用赎刑，也是在原应承担的

刑罚基础上予以赎罪的；其三，根据“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条的规定，官员在赎罪完成之

后，还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处分”，犯杖一百以上罪名的官员还会被罢职不叙。不过，这种严苛化的

趋势被明代广泛适用的赎刑制度所冲淡，亦即官员在面临刑事处罚时一般都可以以收赎或赎罪的

方式予以抵消，且“文武官犯私罪”等对官员的处分规定也被有关赎刑的例文所取代从而成为具

文。当然，从赎刑在错案责任的适用过程中，仍能体现对官员处分较唐宋时期更加严苛的趋向，如

故入死罪已决时，官员反坐以死罪，施以绞刑，不得收赎；又如，对于故出故入非死罪且已决的官

员，需以纳米、运炭的方式赎罪而不得依律收赎，这无疑也是加重官员责任的一种表现。与此同

时，随着赎刑适用的普遍化，以赎罪方式抵消刑罚已不再是一种主要针对官员的措施，官僚与民众

同用赎刑的现象恰恰表示了对官员优礼特权的削弱。

正是在上述这种加强追责力度的背景下，明代的错案责任制度依据错误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更

加细化的规定，从而延续了律例并行的追责模式。具体而言，明代的错案追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

形：其一，仍然以律文规定为主要追责依据，即结合明律规范中“官司出入人罪”条文以及相关收赎

规定追究官员的错案责任，例如对于失出失入的情形；其二，为大大加强对官员的惩处，仅仅依照

律文规定的刑事制裁条文予以处置，而不准适用优礼条款，此仅见于故入人死罪且犯人已被处决

这一情况；其三，既不完全适用律典中的优礼条款减免官员责任，也不仅仅适用律文进行刑事制

裁，而是设置单行条文，使其处分力度居于上述两种处分方式之间，从而适当增加处分力度，不至

于畸轻畸重。因此，其在条文规范上表现为，除了故入死罪且已执行这一情形外，其他故出故入的

案件均一定程度地加重对官员的处分力度，即适用以特殊赎刑为代表的单行条文来处分官员，而

不考虑律典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在取消适用优礼规定而直接施以刑罚与继续适用优礼条款而予以收赎之间，明代

增加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规定，既保证一定程度加强对官员的管控，又实现了“刑不上大夫”这

一优礼目的。因此，其错案追责模式仍是以律文规范为主，同时基于加强追责力度的目的，而以取消

优礼或者适用单行条文的方式对原有的规范予以修正，进而形成律例并行适用的状态。

有清一代，伴随着优礼措施的进一步紧缩，若仅依据律文规范予以处置，则官员错案责任的追

究力度显然大大加深。其一，清廷延续了明代对官员优礼待遇的限制，尽管保留了赎刑制度，但仅

限于律文的规定，而不再有单行规范扩大对赎刑的适用，相较于明代，这显然是对赎刑适用范围的

限制，从而又缩小了官员减免责任的保障。其二，清廷对于犯罪官员不再适用纳银收赎、纪录通考

或者赎完还职、解任别叙的规定，故于雍正五年对律文中的“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条予

以修改。〔４６〕经过修改后的条文规定，对犯杖罪以下的官员直接适用相对应的“行政处分”，即通过

罚俸、降级或革职来抵消刑罚。〔４７〕这就意味着，对于犯杖罪以上的官员，有可能在被革职后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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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应刑罚而无从宽免，对官员的惩治力度无形之中也就被加强了。其三，只要皇帝认为案情重

大而需要加重处罚时，其就可以依照《大清律例》中“官司出入人罪”的规定，对官员直接施以相应

刑罚。由此可见，清代对官员错案责任之追究力度似乎又到达了一个高峰。

在律文中优礼范围大幅度减少的背景下，清廷及时制定了《吏部处分则例》等单行法规，对官

员的错案责任进行了体系化的规定，从而既避免了对官员的追责过于严苛，有利于缓和皇权与官

僚之间的冲突，又保证了对官员继续施以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实现了加强管控力度的目的。一方

面，由于相关规范的进一步细化，其形成了严密的追责法网，且随着则例规定的不断完善，对官员

的错案责任之处罚力度逐渐加大，而免责范围却有缩小之趋势，使得官员面临较为严苛的追责风

险。而另一方面，尽管一些条款直接将处置方式引向律文规定，或当皇帝认为需要加重处罚时仍

可以依律对造成错案的官员施以刑罚，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可知，其适用范围较为有限，往往只是

对异常严重案件的加重处罚措施，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为了避免处罚过严带来的不良后果，尽可能

使官员免于直面刑罚，保证轻重适当，清廷主要依据《吏部处分则例》中的相关条文对造成错案的

官员施以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方式，从而适当减轻了因律典中优礼条文的调整所带来的处罚过

于严苛之问题，使其基本上免于直面刑罚制裁。

正是由于《吏部处分则例》中相关规范的不断完善以及给予官员一定优礼之必要性的考量，其

重要性才不断凸显，进而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大清律例》中相关律文的地位，使则例规范成为了错

案追责的主体内容，清律反而成为了例外情形下的加重手段。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清代错案追

责呈现出前文所述的“双轨制”态势。

四、官僚政治态势视角下的分析：管控与优礼相妥协

尽管诸多制度呈现出“清承明制”的特点，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的错案责任制度

在追责力度及表现形式等方面仍与明代有显著差异，因而也就不能仅仅简单地以“清承明制”来解

释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形成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清代对明代既有制度的吸收与延续，

但更需注意的是隐藏在这种话语背后的历史发展趋势、政治运行态势对相关规范的形成所造成的

影响，具体而言，管控与优礼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会对错案责任制度的形塑造成影响。

从前文的历史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错案责任制度自秦汉至唐宋由严渐宽，入

明清以来又从宽到严，且其规范形式也从单一律条发展为综合适用多个律文，再到单行规范的出

现形成律例并行的状态，至清代则形成所谓“双轨制”的模式。这种变化过程反映出统治者对官员

的管控需求不断在发生变化，而其恰好与中国的官僚政治态势相吻合。换言之，笔者认为正是这

一态势直接影响了优礼与管控之间的关系，进而决定了以错案追责制度为代表的相关官员管理制

度的表现形式与处置力度。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自秦汉至明清的官僚政治态势应大致呈现如下状况：秦汉阶段，因战国变

法的剧烈转型依然保持强劲惯性，新生官僚队伍被视为“吏”，维持了浓厚的“服务取向”，皇权对官

僚的管控力度较强，而优礼措施并不明显，大多体现在列侯、关内侯等封爵者身上，普通官吏难以

享有特权。魏晋以降，官僚开始“贵族化”，其“自利取向”得以充分扩张，至唐代总体上回归于官僚

政治范畴，但仍保留了诸多优礼措施。宋代皇权对官僚的控制进一步放松，对士大夫予以优宠宽

容，为官僚扩展其特权、自主性以至“自利取向”留下了较大空间。故而，唐宋时期在实现官僚管控

的同时，也保证了官僚享有较大的优礼待遇。明清时期，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官僚士大夫的自主性

受到压制，其“服务取向”特征重又开始浓厚起来，但由于官僚特权在十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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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优礼措施并未完全消亡，而只是被大大限制与减弱。〔４８〕

正是在这种官僚政治态势之下，官员的管控与优礼此消彼长，从而反映在以错案追责制度为代表

的官僚管理规定中。具体而言，秦汉时期，皇权专制特征明显，官吏一体，均为皇室服务，而其官职仅

是服务皇帝的具体工作的职位，故当其未能切实履行司法职能导致官司出入时，自然应与普通犯罪一

样依律处置，直接适用相应刑罚。当然，其区分了故意与过失，对于过失导致拟罪出入的情形，可以适

用赎刑，但这并非是对官员的优礼，仅仅是因其主观方面的不同而在量刑上予以轻重区别的做法。〔４９〕

魏晋以降，官僚士大夫势力增强，朝廷为维护统治稳定，只得给官僚更多的权益与优待以为笼

络。唐代虽然将对官僚的管控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统治秩序当中，但仍保留了大量的优礼措

施。〔５０〕就官员责任而言，其大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予以减轻或免除：其一，不在律文中做出相应

规定，单独制定针对官员责任的规范，如单独的官员出入人罪处分规定，以“行政处分”或其他手段

使得官员免受刑事处罚。其二，仍在律文中保留追责条文，但增加官员优待内容，使得在最终的处

置时尽可能避免对官员施以“五刑”。显然，唐朝选用了后者的方案，宋代虽基于慎重人命而出现

了单独的规定，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唐代的优礼方式，只是对于官员更加宽容，甚至一度出现对于

失出失入的官员免于追责的情形。〔５１〕

而为了实现集权统治的需要，加强皇权对官僚的管控，明代以来的优礼措施大大减少，追责力

度却大幅度提升。不过，由于官僚士大夫群体长期存在，皇帝仍需依靠其发挥作用，以实现统治目

的，故而尽管明律中反映出对官员严苛的管控规定，但明代并未完全取消官僚优礼的措施，且通过

制定单行条文，以赎刑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刑不上大夫”，以缓和皇权与官僚之间的紧张关

系。〔５２〕就错案责任而言，其首先依照律文规定折算相应刑罚，再引照相关单行条例以赎刑来抵消

刑罚，而单行条例的内容也兼顾到了律文中所体现的轻重相权的特点，故根据官员主观方面及危

害后果的不同，通过是否适用赎刑、依律收赎还是按例纳米运炭等处置方式的变化予以区分，从而

使得律例适用相辅相成。〔５３〕因此，明代已经出现了以单行条文对官员错案责任予以特别规定的

情形，这无疑为清代错案责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然而，随着赎刑适用范围、适用

对象的扩大，这种优礼的特征被遮蔽，反而成为官僚特权削弱的表现。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清代官员错案责任制度在借鉴了明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予以进一

步发展、完善，以实现管控与优礼相互妥协之后形成的最佳官僚政治态势，亦即在满足君主专制集

权需求的同时保证官僚适当优礼待遇。一方面，尽管清代延续了对“八议”“官当”等针对官员特权

的限制，加强了对官员的管控力度，但若一味对官员施以刑罚，则既会挫伤官员工作之积极性，又

无法形成较为稳定的官僚团体，以便在皇权的管控下传达和执行皇帝的意志与政策，实现对社会

的治理，故而仍需给予官员一定的优礼待遇。以乾隆四十七年为例，根据吏科题本的记载，该年约

有１３份题本与错案责任有关，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云南共八个省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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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０—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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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宋代官员错案责任的论述，可参见季怀银：《宋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载《中州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１

期，第１１１—１１６页；田也异：《宋代法官错案追究制的再审视———兼评我国现行错案追究制》，载《研究生法学》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５４—６４页。

有关赎刑的内容参见前注〔４３〕，王圻书，考四零四三。

参见（明）陈永：《法家裒集》，明嘉靖三十年唐尧臣刻本。



至督抚封疆，下至州县官员，均有因承审错误而被题参者，甚至有因秋审出入而导致该省的总督、

巡抚、臬司、藩司及相关道员均被问责的情形。〔５４〕（参见表２）

表２　乾隆四十七年有关错案责任之吏科题本

档　案　号 错　案　情　形 涉　及　官　员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６ ０１９ 安徽去年秋审失出十一案 按察使庆玉、巡抚闵鄂元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８ ００１ 湖北去年秋审失出七案，失入一案
盐法道张廷化、按察使刘峩、布政使梁敦

书、巡抚郑大进、湖广总督舒常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８ ００２ 四川去年秋审失出七案，失入一案 按察使孙嘉乐、总督文绶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６ ０１０ 应拟绞罪错拟徒罪，失出 直隶藁城县知县王光照、正定府知府朱澜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０２ ００５ 四川今年秋审失出十四案 按察使孙嘉乐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０５ ００４ 应拟军流错拟绞候，失出 河南临漳县知县严彭年、彰德府知府卢崧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１２ ００３ 山西秋审失出二十二案
按察使沈之燮、布政使费淳、护冀宁道事

太原府知府沈树声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２ ００３ 四川今年秋审失入一案 布政使查礼、盐茶分巡成锦道林儁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２ ００４
应拟杖徒错拟斩决，失入；应拟流罪

错拟杖徒，失出

四川仁寿县知县蒋大光、资州直隶州知州

本著、成都府知府李永祺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６ ０１４ 直隶去年秋审失入一案 按察使梁肯堂、布政使若伊、总督袁守侗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１１ ００１
应拟流遣错拟斩决，失入；应拟斩候

错拟斩决，失入
云南巡抚刘秉恬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６ ０２５ 应拟杖罪错拟绞罪，失入 山东莱阳县知县王云洙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８ ００４
拟罪错误，应拟绞候错拟发往新疆为

奴，失出
山东兖州府知府王禄朋

　　若对上述所有相关官员均依律惩办，则必然导致官场震荡、人心浮动，且需要统治者花费更多

成本，重新培植心腹大臣，反而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此，最妥当的办法便是制定相应的“行政处

分”规范来发挥优礼的作用，在对官员的不当行为或不称职的表现予以惩戒的同时，也给予官员一

定的优待。于是，其同样通过单行例文的形式使官员避免直面刑罚，但不再表现为零散单一的条

文，而是制定专门针对官员责任的《吏部处分则例》予以系统性规定，其中自然也包括对错案责任

清楚且详尽的说明。与此同时，清代沿用了明代“文武官犯私罪”中降级调用、罢职不叙的处罚措

施，〔５５〕并借鉴明代广泛适用的“罚俸”这一处分手段，形成了以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革职为

处罚等级的“行政处分”方式，〔５６〕从而与“五刑”区别开来。上述题本中因错案而被追责的官员最

终全部依照《吏部处分则例》予以处理，甚至得到皇帝的“从宽处置”，得以留任或免受革任。

另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清代对官员的管控仍保持了较为严苛的态势。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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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吏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６ ０１９，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８ ０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８ ００２，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６ ０１０，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０２ ００５，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０５ ００４，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１２ ００３，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２ ００３，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２ ００４，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９６ ０１４，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５１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６ ０２５，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７４７８ ００４。

参见前注〔３９〕，第２６１—２６４页。

参见前注〔５〕。



缩小了赎刑适用的范围，还通过对《吏部处分则例》中相关内容的不断修改来缩小官员免责的情

形、细化官员的责任、增加追责的情形，从而增强朝廷对官员管控力度，有利于皇权的维护。更值

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大处罚力度，使官员不至于仰仗优礼而有恃无恐，清廷不仅未排除按照律文规

定对官员适用刑罚这一可能，还在《吏部处分则例》的某些条文中直接将处罚标准指向律文，使得

因故出故入而被追责的一些官员有可能在被革职后，再按照《大清律例》“官司出入人罪”条的规定

处以相应刑罚。与此同时，如果案件案情重大，皇帝为了加重处罚，也可以直接下令，将已经被革

职的官员再依据《大清律例》予以判决，从而使其面临“五刑”的制裁。通过保留对律文的适用，对

官员的最终处置权实际上掌握在皇帝手中，既保证了官员追责得以灵活处理的空间，又维护了君

主专制的权威，可谓一举两得。由此，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的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其显然是在

清廷增强管控力度与保证优礼措施的双重目的之下所形成的最佳方案。

当然，《大清律例》“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条也涉及了官员因公、私行为而受到刑罚

时予以折抵的“行政处分”。〔５７〕那么，为何不依照律文中的规范予以处置，而要单独在则例中做出

规定呢？笔者认为，这与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律文间的冲突有关，亦即在具体适用于错案

追责情形时，可能会导致轻重失当的现象。例如，“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仅规定了官员

犯笞杖刑时可以予以折抵，但“至犯徒则应实发，并无官当之文，犯流亦不减等”。〔５８〕这就意味着，

即便承审官员并非故意造成无辜之人错拟徒、流，按照“官司出入人罪”条的规定，在徒、流刑罚上

减三等之后，仍有可能因失入而受到刑事处罚。但若官员故意将犯人错拟，只要受到的是杖一百

以下的刑罚，均可以革职、降调、罚俸等处分方式折抵。这显然模糊了故意与过失之间的差别，导

致轻重失当。与此同时，根据“官司出入人罪”条的规定，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

五等。这就造成一些情形下，官员虽存在失入、失出的行为，但因出入并非悬殊而免于承担任何责

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督促官员妥善履行职能的作用。因此，清廷亟须一套系统化的错案

责任“行政处分”规范，通过其与《大清律例》相关条文的配合使用，既能发挥管控官员、督促其妥善

行使职权的作用，又能实现轻重两分，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目的。

“双轨制”的设计恰恰能够帮助清廷实现两全其美的目标。根据前文的分析，错案追责“双轨

制”运行时优先适用《吏部处分则例》中的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对官员施以相应“行政处分”。若案

情重大、出入悬殊，或者承审官员主观恶性较大、有不当行为的，则根据则例条文的指引或由上级

官员奏请皇帝，将其革职后再适用《大清律例》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看，错案追责的“双轨

制”实际上取代了“官当”等旧有制度的地位，即既通过“行政处分”规范对未妥善审拟案件的官员

施以惩戒，又基于则例的优先适用而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官员直面刑事制裁的威胁与恐惧，还与

清律协同发挥作用，将相关律文作为错案追究中加重惩治力度的手段。

与此同时，“双轨制”严格区分了故意与过失之间罚则的不同。一方面，对于因失出失入而被

追责的官员，其以应拟刑罚的严重程度作为标准，分别处以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革职。如根

据康熙年间则例中失出的规定，将应判为凌迟人犯错拟失出的府、州县官员会受到降二级调用的

处分，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失出的降一级调用，而将军流错拟徒杖笞罪及免罪的罚俸一年。〔５９〕结

合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情况，对于失出失入案件，承审官员一般只需承担相应“行政处分”，较少被追

究刑事责任，只有在错拟的判决已经执行且事关人命之时，才有可能在革职之后依照“官司出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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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律受到处罚。另一方面，相较失出失入的责任，官员因故意出入人罪的处分显然重得多。故出

故入的行为大致包括三种：其一是故意错引律例，以图增减量刑；其二是基于存心陷害而妄行株

连；其三则为故意对事实认定错误从而导致错案，如删改口供、刑讯逼供等。根据前文的分析，对

于前两种情形，《吏部处分则例》将追责的标准直接指向了清律。而对于改造口供以及草率定罪从

而导致出入人罪的官员，则例处以革职的处分；同时，对故意错拟死罪并造成“已决”这一严重后果

的承审官员，在革职后则需要交刑部治罪。〔６０〕在实践中，对于这些改造案情、意图故出故入的官

员，即便错拟的刑罚并未最终执行，也常常在革职后被参奏，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综上，对于故

出故入的官员，《吏部处分则例》或是处以革职的处分，并在实践中考虑情节严重程度，奏请适用清

律，或是直接将处罚标准指引向了《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其对官员的追责力度远

远大于失出失入的处分，保证了在充分考虑主观情节的前提下，合理分配责任的制度设计。

五、结　　语

清代的错案责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的官僚政治态势影响下所形成的，即随着专制皇权

的不断增强，清廷对官员的管控力度也逐渐增大，“八议”“官当”等旧有制度被限制或废除，从而不

能够发挥优礼作用。而清廷在督促官员妥善履行职责的同时，又需要相应制度来缓和皇权威慑下

与官僚团体的紧张气氛，以便保证官僚团体的稳定性，故需通过专门的规范来保证一定的优礼措

施，与清律并行适用，从而实现某种稳定状态。正是在这种管控与优礼相互妥协的背景下，“双轨

制”模式应运而生，成为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最佳选择，这也就解释了其贯穿于清代而不衰的内

在合理性。

显然，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而言，如何妥善实现对官员的管控与优礼都是保证政府有效运

行的重要课题，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展现的相关实践与经验无疑为当代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丰富的

模板与例证。立足当下而放眼历史，从中国传统社会中汲取经验教训，进而为当下提供更多思考

与分析的路径，恰是本文之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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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

〔６０〕 见前注〔５〕。


